
桃源县交通运输局

2018年度成品油费税改革转移支付养护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18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预算资金展开绩效自评的通知》（桃财函〔2019〕13号）预算绩效工作安排，我们对2018年度成品油费税改革转移支付养护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形成本报告。
一、项目概况
（湘财预2017第183号）成品油费税改革转移支付养护资金项目单位为桃源县交通运输局。根据《桃源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意见》（桃委〔2010〕17号）和《中共桃源县委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桃源县人民政府机构设置的通知》（桃委〔2010〕18号），设立桃源县交通运输局（简称县交通运输局），正科级，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总目标：我县纳入统计年报的农村公路3898公里，其中水泥路3187.1公里，砂石公路710.9公里。预期总目标为2018年农村公路列养率达100%，县乡道常养率达100%，村道常养率达70%, 不断提高农村公路养护补助资金标准和县级财政配套额度，逐步建立和健全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运作体制，促进全县农村公路协调健康发展。
年度目标：完成养护资金投入1149万元，其中乡村公路日常养护155.05万、农村公路养护及水毁工程803.3万元，桃花源旅游区公路养护费43.65万元，乡镇文明示范路创建奖补资金147万元，确保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经费到位，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良的公路交通环境。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落实安排、总体投入情况。成品油费税改革转移支付养护资金列入本部门预算，2018 年度预算金额为1149万元，县财政全额保障到位。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2018 年全年，成品油费税改革转移支付养护资金支出1149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用于乡镇管养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费支出155.05万元。其中，观音寺镇0.433万元，龙潭镇20.027万元，佘家坪乡12.017万元，三阳港镇19.373万元，泥窝潭乡7.736万元，剪市镇8.066万元，夷望溪镇15.165万元，茶庵铺镇21.967万元，西安镇7.811万元，杨溪桥镇10.361万元，郑家驿镇10.635万元，沙坪镇21.459万元。

3．农村公路养护工程803.3万元：

（1）大中修工程456.5122万元，其中：县道陬鄂线及乡道延北线、官马线养护费298.0322万元（其中2017年尾欠款198.0322万元），县道陬鄂线、延北线、官马线监理费9.8万元，菖雅线公路养护工程136.88万元，菖雅线工可费9.8万元，杨溪桥刘家垸桥重建工程2万元。

（2）水毁修复工程158.1229万元（含安保7.6922万）。

（3）其他188.6649万元。2018年农村公路桥梁定期检查和技术质量状况评定费用21.95万，自管农村公路绿化树木收购资金62.5423万元，自管线路承包人春节慰问金2.2万元，乡镇临时性养护工程101.9726万元。

4、桃花源旅游区公路养护费43.65万元。

5、乡镇文明示范路创建奖补资金147万元。

青林乡5万元，枫树乡5万元，陬市镇5万元，木塘垸镇5万元，盘塘镇10万元，马鬃岭镇5万元，双溪口镇5万元，热市镇5万元，黄石镇5万元，九溪镇5万元，漆河镇10万元，牛车河镇5万元，观音寺镇5万元，龙潭镇10万元，三阳港镇10万元，泥窝潭乡5万元，剪市镇5万元，夷望溪镇5万元，茶庵铺镇5万元，西安镇5万元，杨溪桥镇5万元，郑家驿镇10万元，沙坪镇5万元，浔阳街道办5万元，佘家坪乡2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我局严格按照省、市、县有关文件精神使用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严格执行年度计划和预算。年初制定了全年农村公路养护计划，明确养护资金的使用范围。在年度具体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农村公路养护资金运行程序管理，实行农村公路养护“一事一报”、“一事一议”制度，确保养护资金有效运行和高效监督。出台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运行程序管理暂行办法》（桃交发〔2011〕15号），进一步规范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使用。

2.集中统管，分级负责。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由县交通运输局统一管理，公路管理股负责项目方案拟定和申报、检查验收和资金拨付，乡镇政府负责养护资金的具体使用落实。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为扎实开展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提高全县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按省、市交通主管部门要求，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常务）任副组长，县政府办、县交通运输局、县财政局、县监察局、县审计局等单位为成员单位的桃源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出台了《桃源县2018年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方案》、《桃源县2018年度农村公路文明示范路创建活动实施工作方案》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纳入县政府对乡镇交通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畴，并与养护管理资金拨付挂钩。各乡镇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并层层落实目标责任，形成了上下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

    （二）项目管理情况。
1.制定管养目标，完善工作体系。将全县3898公里农村公路纳入常年养护，实现全县农村公路应养尽养。为把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本部门制定了《桃源县2018年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方案》、《桃源县2018年度农村公路文明示范路创建活动实施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工作任务、工作重点、工作要求和资金保障等，并报请县委、县政府研究审定批准实施。各乡镇按照各自职责均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班子，布置了办公场所，制定了工作制度，确保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落实在基层。

2.落实考核制度，狠抓示范创建。严格按照《桃源县2018年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方案》、《桃源县2018年度农村公路文明示范路创建活动实施工作方案》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要求，落实日常养护巡（检）查措施，实行量化考核评定；每季度组织专项养护检查，指导督促乡镇和养护承包人搞好日常养护，并对养护检查结果进行通报；重点做好了文明示范路和示范乡镇创建工作，新创建文明示范路140余公里，新创建了三阳港镇为管养示范乡镇。在农村公路示范路重点路段、路口设立了“路段管理养护责任公示牌”，公示养护承包人养护职责，公开举报电话，路段承包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全年累计投入的养护资金用于3898公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具体养护标准为：4.5米宽水泥路1300元/公里/年；3.5米宽水泥路1000元/公里/年；砂石公路800元/公里/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由县交通工作领导小组按考核结果分年中、年末两次拨付给乡镇政府。

3.及时抢修水毁工程，按时保质完成了养护工程。去年6月、7月桃源南部普降暴雨，特别是山区公路受损严重，我局迅速行动，积极应对，分四个勘察小组对全县受灾严重的山区乡镇公路水毁进行了实地勘察、核实，及时拿出了修复方案，并指导乡镇开展公路安全维护和抢修，确保了农村公路安全畅通。去年投入804.163万元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工程，重点实施了县道陬鄂线、乡道延北线、官马线三条县乡公路大中修养护工程，累计修补旧路面破碎板面积30022平方米、更换砼路面接缝料88587延米，改善了公路路况，提升了公路养护水平。

五、项目绩效情况
2018年全年，我局圆满完成1149万元的养护资金投入。其中。

综观全年公路养护项目，我们觉得项目绩效管理取得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效益显著。为百姓提供便利交通，缩短了物流时间，大大促进了我县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是经济效益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加大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六、项目评价工作情况及结论
我局按文件要求，随即成立了专门的绩效评价工作组，自2018年3 月起开始进行专项支出评价，工作组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整理收集相关资料、检查财务会计记录，对照《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逐条进行自查自评。从结果看，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省、市、县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使用制度，使用程序合法，制度健全，评价结果总分为98分，为有效项目。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1.进一步完善公路养护管理机制。专项资金的拨付程序与公路养护管理制度有待完整化，系统化。

2.进一步加大资金配套力度。我县统计年报内农村公路总里程为3898公里，实际需养护的农村公路将远超出年报数据，预计将突破5000公里。目前已纳入县财政年度养护补助预算的农村公路3898公里。为保障农村公路路面状况良好，县财政每年还需投入1100万元专项养护工程费用，具体项目为农村公路水毁修复工程400万元、农村公路路面修补520万元、水泥公路路面接缝清缝灌油养护180万元。建议县财政提高农村公路养护资金配套总额。

3.进一步加大资金使用监管力度。建议加大对乡镇使用农村公路专项资金的监管和审计，跟踪落实资金使用流向，确保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效益。

今后，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长效机制，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思维，竭力推进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工作上新台阶。

                                 桃源县交通运输局

                                  2019年7月18 日

